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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产品类强制性认证 

申请书 

 
 

首次申请□   扩大范围申请□    证书延续申请□    换版申请□ 

变更申请□   证书恢复申请□    暂停申请□        注销申请□ 

 

委托方(加盖公章)： 

 

认证产品类别：  
 

 

 
□火灾报警产品       □消防水带产品    □喷水灭火产品   
□泡沫灭火设备产品   □建筑耐火构件    □灭火剂产品   
□消防装备产品        

 

 
 
 
 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编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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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  况 

1． 委托方 

1.1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注册资金：          

1.2 组织机构代码                （按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代码）。 

1.3 机构类型代码（2位数）：              

1.4 申请经济行业代码（4位数）：          

1.5 申请经济类型代码（3位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1.6 所在地区行政区划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1.7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

1.8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

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1.9 总人数：            

2． 代理机构或中国办事处/代表处（适用时） 

2.1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2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2.3 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4 固定电话及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5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

2.6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 制造商： 

3.1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注册资金：          

3.2 组织机构代码                （按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代码）。 

3.3 机构类型代码（2位数）：          （请到 www.cccf.net.cn 网站下载“企业机构类型

代码”对应填写/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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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申请经济行业代码（4位数）：            

3.5 申请经济类型代码（3位数）：            

3.6 所在地区行政区划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7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

3.8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

传 真：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3.9 总人数    ，高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，中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，初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。 

设计开发技术人员    ，生产制造技术人员    ，产品检验技术人员    ，售后服务技

术人员    ，其他技术人员    。（注：上述人数均为涉及申请认证产品的人数。） 

4． 工厂 

4.1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注册资金：          

实际工厂地址/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4.2 组织机构代码                （按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代码）。 

4.3 机构类型代码（2位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4 申请经济行业代码（4位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4.5 申请经济类型代码（3位数）：           

4.6 所在地区行政区划代码：            

4.7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

4.8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

传 真：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4.9 总人数    ，高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，中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，初级技术职称人数    。 

设计开发技术人员    ，生产制造技术人员    ，产品检验技术人员    ，售后服务技

术人员    ，其他技术人员    。（注：上述人数均为涉及申请认证产品的人数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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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认证费用付款单位 

5.1 名  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

5.2 地址及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

5.3 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5.4 电  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5.5 手  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

5.6 传  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5.7 电 子邮 件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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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认证产品情况 

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

 

执行标准 

 

备注 

     

注：序号为单元划分的主型数量，在 OA 中为 1.1、2.1、3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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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认证产品名称、型号及实物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贴  照  片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型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贴 照 片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 

 

 

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型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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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方承诺 

我代表委托方郑重承诺： 

1．遵循“诚信第一”的认证基本原则，承诺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安部

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（以下简称CCCF）制定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所

有要求及认证程序； 

2．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否则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； 

3．遵守认证计划安排的有关规定； 

4．为进行评价作出必要的安排，包括配合检查组的工作、允许检查组进入

需进行检查的区域、查阅所有的记录（包括内部审核报告、人员评价文件

等）、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等； 

5．按合同规定和相关规定，及时缴纳各项费用，及时从“中国消防产品信

息网”获取相关信息； 

6．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的要求，正确使用证书和标志； 

7．谨慎使用产品认证结果，不损害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声誉；

不对社会产生误导； 

8．当证书被暂停、撤销，认证程序被终止时，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

告及宣传，并按要求将所有认证文件（至少应包含认证证书）交回公安部

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，封存认证标志； 

9．在传播媒体中对产品认证内容的引用，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。 

10.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不承担应由获得认证产品的制造商、工

厂和销售商应承担的任何法律责任。 

 

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(加盖公章)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